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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维设备清单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品牌/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氮氧化物自动监测仪
	武汉天虹 / TH-2001H
	台
	1
	

	2
	一氧化碳自动监测仪
	武汉天虹 / TH-2004H
	台
	1
	

	3
	PM2.5自动监测仪
	武汉天虹 / TH-2000PM
	台
	1
	

	4
	PM10自动监测仪
	武汉天虹 / TH-2000PM
	台
	1
	

	5
	多参数动态气体校准仪
	武汉天虹 / TH-2008H
	台
	1
	

	6
	零气发生器
	武汉天虹 / TH-2007H
	台
	1
	

	7
	气象五参数仪
	武汉天虹 / TH-2009
	台
	1
	

	8
	在线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
	武汉天虹 / TH-300C
	套
	1
	

	9
	黑碳仪
	武汉天虹 / TH-2025
	套
	1
	

	10
	VOCs自动监测仪
	武汉天虹 / TH-300B
	套
	1
	PAMS 57种

	11
	车流量(视频车检器)
	新远见智能 / HYJX-1
	套
	1
	

	12
	其他（辅助设施）
	/
	项
	1
	采样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软硬件、钢瓶气、空调、供电系统、防雷系统、摄影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子站站房、安全消防设施等


（二）运维服务要求
1、人员及办公要求
供应商为站点提供不少于1名项目负责人及1名现场驻点运维人员，驻点运维人员需具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颁发的上岗证或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与运维培训合格证（需提供人员上岗合格证或培训合格证原件扫描件），在项目运维过程中供应商不得随意更换；如果必须变更人员时，须经甲方同意；提供固定办公场及车辆以满足运维需要（办公场所至少包括办公区、数据监控区、备品备件库和档案室）；承担运维期间站点产生的电费、网费、场地租赁费（如有）和耗材、配件、备件费；负责运维期间站点设备（含配套电路）出现故障、损坏的维修或更换。
2、目标要求
已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有效监测数据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符合 HJ1010-2018《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总站气函［2019］785号)中相关规定。
监测工作方式为24小时不间断连续自动监测，通过有线网络向智慧化软件管理平台实时上传监测数据。
四参数空气监测运行质量达到以下要求：设备监测数据捕获率90%（以小时值计）以上，数据有效率达到 90%（以小时值计）以上；运维任务完成率95%以上，异常情况处理率95%以上。
VOCS组分监测运行质量达到以下要求：数据捕获率达到 90%（以小时值计）以上，数据有效率不低于80%；运维任务完成率 95%以上，异常情况处理率95%以上。
3、远程巡查要求
运维技术人员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通过基站软件远程察看监测数据，并对站点进行远程管理和巡视，内容如下：
负责对监测数据和仪器问题进行实时监控，监控人员发现超标情况和异常情况应即刻通知甲方，同时观测站点周围是否发生污染事故，发现污染事故要及时上报，同时做好记录；如发现仪器异常或者接到仪器异常通知后，每日6时～23 时出现故障，在1小时之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若仪器故障无法排除，在48小时内提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做好运行和维修记录。
4、常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要求
（1）保持监测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检查供电、电话通讯及网络通讯的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空调正常工作，仪器运行温度保持在25℃左右，站房内温度日波动范围小于3℃，相对湿度保持在80%RH以下；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监测站房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站房；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进行维护时，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2）周工作任务每两周任务时间间隔不超过七天。
（3）月度工作任务在每月十五日前后五天之内完成。
（4）季度工作任务在每季度第二个月内完成（如第一季度任务在2月份完成，第二季度任务在5月份完成，依此类推）。
（5）半年工作任务分别在每年11月与5月前完成。
（6）年工作任务在每年4月底前完成。
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a.每日工作要求：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空气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发现运行数据有持续异常值时，应立即通知市生态环境局，在每日6时～23时出现的故障，应在8小时内解决，其它时间出现的故障，应在第二天12时前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根据仪器分析数据判断仪器运行情况；）根据故障报警信号判断现场状况；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至监控平台并正常发布，发现数据掉线及时恢复；对维护或校准期间产生的异常数据或无效数据，应当日通知市生态环境局，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审核和上报；
每日12时前完成前一日的视频审核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核实并解决，并将审核结果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b.每周工作要求：每周至少巡视站点1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包括查看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分析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检查各仪器的运行状况，保证系统运行顺畅；对气态分析仪进行零点、跨度检查，如果漂移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检查空气站的通讯系统，保证空气站与平台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检查子站的通讯系统，保证子站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结合部之间安装的过滤膜的污染情况，每周更换滤膜，每周检查监测仪器散热风扇污染情况，及时清洗；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20～30℃,相对湿度保持在80%以下，在冬、夏季节还将注意站房内外温差，若温差较大，及时改变监测站房温度或对采样总管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防止冷凝现象：及时清除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及时剪除对采样或监测光束有影响的树枝；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监测站房是否有漏雨现象，气象杆和天线是否被刮坏，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能安全运行；结合气象预报，在大风、强降水天气来临前，进行站房安全预防性检查，保证站房安全；检查监测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每周更换气体分析仪采样滤膜；每周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及时进行更换。
c.每月工作要求：清洗PM10及PM2.5切割器，检查β法颗粒物分析仪仪器喷嘴、压环等部件；检查PM2.5设备的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检查PM10及PM2.5监测仪、气态分析仪、动态校准仪流量，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及时进行校准；对仪器显示数据和数据采集仪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d.每季度工作要求：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每季度至少清洗一次；对PM10和PM2.5监测仪器进行标准膜校准或K0值检查，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时，及时进行校准。
f.每半年工作要求：检查PM2.5、PM10分析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检查气体分析仪多点线性；清洗采样系统；O3溯源传递；钼炉转化率测试；对动态校准仪流量进行单点检查，超过规定范围的进行20点检查，必要时校准；更换零气源净化剂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核查；对采样支管（从采样总管到监测仪器采样口之间的气路管线）和竹节式采样总管每半年至少清洗一次。
g.每年工作要求：对仪器进行预防性维护，并更换相应的备件，保障站点组件正常运转。
h.日常运行维护
5、运维单位应建立空气站维护档案
将空气站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日常运维中使用的相关记录表格，参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制定的统一样式表格。日常运维中使用运行管理相关记录至少应包括：
（1）空气站运行维护记录表；
（2）颗粒监测仪校准检查记录；
（3）气态污染物监测仪校准检查记录；
（4）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设备维修记录表；
（5）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备品备件管理记录表；
（6）空气站主要消耗材料使用登记表；
（7）多点线性校准表格；
（8）空气站室内外环境记录；
（9）标准物质使用记录；
（10）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资料保管清单。
6、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如下：
（1）每周更换的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所用滤膜，必须为聚四氟乙烯材质。
（2）应及时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若有变更应及时通知采购方。
（3）严禁擅自改变采样管路连接方式和更改仪器参数设置。
（4）备品备件的更换应详细记录并保留每次更换下来的部件。
7、VOCs自动监测仪运维工作
（1）主要运维工作内容
VOCs自动监测仪运维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工作：站点的日常运行维护；站点的日常质量管理；站点的日常安全管理；站点监测数据的日常审核、上报；站点的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站点相关辅助设施的维护、保养、维修。站点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的维护及维修（不含电信数据传输部分），保障站点与平台通讯正常。
（2）在线VOCs技术运维要求
每周例行质控：对仪器所有配器及气体发生器（氢气发生器等）进行维护，对数据库数据检查、备份，检查内、外标准品压力，及时填写质量控制记录；
每月预防性质量查核：每月对整套系统（包括样品采集、预处理及分析单元）进行预防性质量查核，对样品预处理单元及分析单元系统进行验漏，检查各辅助设备（载气压力、配气系统运行状况等）是否正常运行，解析当月质控数据，填写预防性质量查核记录；
每季度质量控制：每季度对GC/MS进行一次自动调谐（保证仪器灵敏度、正确的峰宽、正确的质量分配，必要时清洗离子源），同时对工作曲线重新标定（数据标定主要包括全扫描、SIM分组、7点校准（包含零点））；及时填写系统维护与质控记录（若系统维护与质控期间出现秸秆焚烧、沙尘、雾霾等重污染特殊天气，上述质控工作可依据用户需求进行延期）；
每半年质量查核：每半年对GCMS进行检查，及时更换氧化去除剂、管路气密性配件，及时填写相关记录；
每年质量评价：每年度对GC/MS/FID分析单元进行全年运行质量评价，对MS、FID检测器年度获取监测数据有效性进行分析与评价，评价前段样品采集及预处理单元运行质量（包括稳定性）及时填写相关记录，并编制年度质量控制报告。
（3）在线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运维工作内容
每日工作内容：远程查看系统状态，检查系统是否有报警等异常提示，以及分析模块的FID温度、柱箱温度、柱前压、保留时间等重要参数是否正常。检查图谱基线是否存在异常漂移和波动。检查仪器保留时间漂移情况，以确保非甲烷总烃测量的准确性。重点关注漂移是否影响监测物质的自动积分，如有影响，应进行调整。
每周工作内容：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周巡检；监测站房及周边环境应满足HJ 193相关要求。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应满足HJ818相关要求。运维人员应对子站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巡检，每周至少巡检1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25±5）℃,相对湿度保持在85%以下；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应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检查采样管路保温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的现象。检查采样总管进气、排气是否正常。检查采样支管是否存在冷凝水，如果存在冷凝水应及时进行清洁干燥处理。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检查标气、辅助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检查标气和辅助气有效期、压力，气瓶压力低于2MPa（或系统相关要求值）前应更换。如采用气体发生器，应检查气体发生器的工作状态，及时补充纯水、更换干燥硅胶、活性碳或无水氯化钙。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讯是否正常。检查各种运维工具、系统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子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记录巡检情况。
自动监测系统周巡检：气相色谱、检测器参数设置检查。检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氢气与空气输入压力与流量、载气流量与压力等是否与说明书、作业指导书一致。
气相色谱、检测器运行情况检查。检查载气净化装置（如除烃等），如有异常应及时更换。根据系统验收或非甲烷总烃测试时使用的参数，检查色谱炉温控制程序、载气流量或压力控制程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等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应及时停机检查，排查问题。
其他设备维护：按照系统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设备运维工作。7、其他要求:
对本项目所有设备及辅助设备建立档案。主要有：设备的中文说明书、维护手册、国家认证检测报告与合格证、设备自带的软件备份、安装厂家的调试报告。辅助设备的备件、保修卡等。
8、运维交接方案
合同期满后交给新运维单位前，供应商需对空气站站房进行一次保洁、仪器柜的除锈，并做好站房、电源、网络等防雷系统的年检工作（交接前需提交有效期内的年检报告），确保消防设施至少有3个月以上有效使用期，并配合采购人和新运维单位的交接工作。
供应商在运行维护期间，如有仪器以及其他老化、故障等，负责对出现问题的仪器进行维修或者更换，并满足新运维单位接收开展正常运维，并协调新仪器通过验收后数据上传至采购人指定的管理平台。
如因以下原因未能正常交接：
①合同期满后，因原运维单位原因未能正常交付，导致交接失败的，由原运维单位进行整改，并承担超期的责任和产生的相应的费用，直至交接成功；供应商未能做好接收准备，导致交接失败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直至交接成功。
②合同期满后，确定供应商的情况下，但供应商未能在上一期合同结束日期，及时接手运维，继续由原运维单位运维，运维产生的相应的费用支出由供应商承担。耗材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支付给原运维单位。
③合同期满后，未能确定供应商的情况下，由原运维单位继续运维。原运维单位在合同期满后的运维费、耗材等费用，由供应商支付给原运维单位。费用=（中标金额/365）*天数。
④如遇其他情况，由采购人和原运维单位或供应商协商解决。
9、设备维修专项要求 
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后，应立即对站点所有监测设备及配套辅助设施（含采样系统、分析系统、质控系统、数据传输系统等）进行全面诊断与状态排查，并按下述要求执行设备维修工作：
（1）维修期限与总体目标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供应商须完成全部故障设备的维修或更换工作，确保站点所有设备恢复正常运行，监测数据稳定、准确上传至省厅平台及智慧化软件管理平台，实现与省厅联网正常、数据捕获率及有效率满足本文件第2条“目标要求”中的规定。该30日期限为设备维修期，维修期结束并通过采购方确认后，正式进入运维服务期。
（2）维修内容与实施要求
对排查出的故障设备进行维修；若设备老化严重、无法修复或维修成本超过设备原值的50%，供应商应提供同等性能或更高性能的备机进行更换，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维修期间需严格遵守本文件第6条“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严禁擅自更改仪器参数、采样管路连接方式。
维修工作应包含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联调，确保与省厅平台通讯协议一致、数据格式符合规范，历史数据补传完整。
（3）维修验收标准
维修完成后，供应商需提交《设备维修验收报告》，并满足以下标准：
设备运行连续稳定，各项技术指标（流量、精度、线性等）符合HJ 1010-2018、总站气函［2019］785号等规范要求；
数据上传率达到100%，有效数据率满足本文件第2条规定的指标；
省厅平台可正常调取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及设备状态信息，无断连、丢数现象。
（4）过渡期运维与责任
维修期内，供应商仍需按本文件第3条、第4条要求执行远程巡查与基础维护，确保站点安全及数据连续性。
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30日内未完成维修或联网，每逾期1日，按合同总金额的0.5‰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需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维修期内产生的电费、网费、耗材费及备件费均由供应商承担。
（5）维修档案与交接
维修工作完成后，供应商应将维修记录、更换部件清单、验收报告等纳入空气站维护档案，并按照本文件第5条要求统一管理，确保新运维单位可完整追溯设备维修历史。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
	考核要求
	总分
	备注

	质量控制
	监督检查
	甲方组织开展质控样考核，测定结果在误差范围内
	8
	每次检查90分以下的扣4分（监督检查打分表附后）

	记录
	日常维护记录
	记录规范、清晰、完整
	9
	一次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质控考核记录
	记录规范、清晰、完整
	9
	一次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维修记录
	记录规范、清晰、完整
	3
	一次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运维人员
	运维人员需持证上岗，且具有至少3年以上运维经验
	5
	任意一项不符合不得分；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驻点人员，发现一次扣2.5分

	四参数空气监测运行质量

	监测数据捕获率90%（以小时值计）以上
	10
	捕获率＜80%，扣10分；
80≤捕获率＜85%，扣5分；
85≤捕获率＜90%，扣2分；
捕获率≥90%，不扣分。

	
	数据有效率90%（以小时值计）以上
	10
	有效率＜80%，扣10分；
80≤有效率＜85%，扣5分；
85≤有效率＜90%，扣2分；
有效率≥90%，不扣分。

	
	按要求完成各项运行维护校准工作，运维任务完成率 95%以上。
	5
	完成率＜95%，扣5分；
95%≤完成率＜100%，扣2分。

	
	按要求完成系统检修和异常情况处理率95%以上。
	4
	处理率＜95%，扣5分；
95%≤处理率＜100%，扣2分。

	VOCS组分监测运行
质量
	监测数据捕获率90%（以小时值计）以上
	10
	捕获率＜80%，扣10分；
80≤捕获率＜85%，扣6分；
85≤捕获率＜90%，扣2分；
捕获率≥90%，不扣分。

	
	数据有效率80%（以小时值计）以上
	10
	有效率＜75%，扣8分；
75≤有效率＜80%，扣5分；
有效率≥80%，不扣分。

	
	按要求完成各项运行维护校准工作，运维任务完成率 100%。
	5
	完成率＜95%，扣5分；
95%≤完成率＜100%，扣2分。

	
	按要求完成系统检修和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4
	处理率＜95%，扣5分；
95%≤处理率＜100%，扣2分。

	数据联网传输
	监测数据联网传输率
	4
	传输率＜80%，扣4分；
80≤传输率＜85%，扣3分；
85≤传输率＜90%，扣2分；
传输率≥90%，不扣分。

	
	数据审核
	4
	数据审核符合要求的，不扣分；
一次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考核总得分
	


1、当总得分≥90分时，判定为考核合格，采购人应向中标方全额支付当年度运维费用；
2、当总得分＜90分时，扣除的年度运维费用=（90－考核总得分）×3000元。
